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

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2 月 4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动议二读《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代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结算及交收系统条例》，藉以在香港建

立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的监管制度。 

 

  全球零售支付市场的发展一日千里，科技不断进步和公众越来越接受

新科技，新的零售支付产品及服务相继涌现。 

 

  现行《银行业条例》下的储值卡监管制度，只适用于实体形式的多用

途储值支付产品。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现时藉《结算及交收

系统条例》监察大额结算及交收系统。然而，现行《银行业条例》或《结

算及交收系统条例》的监管制度，并不涵盖非实体形式的支付工具。它们

一般在银行业以外发行，并储值于网上帐户、流动网络帐户或电脑伺服器。

有关法例亦不涵盖与零售活动有关的支付系统。为了确保上述产品及系统

安全稳健，我们建议把它们纳入在《结算及交收系统条例》下金管局的监

管范围。我现在简介《条例草案》的主要范畴： 

 

储值支付工具 

 

  监管储值支付工具主要是为了保障储值支付工具发行人所保存的用

户储值金额。为确保储值金额得到妥善的保障和管理，我们建议推行储值

支付工具的强制发牌制度，规定除非持有金管局所发出的牌照，否则任何

人都不得在香港发行储值支付工具。 

 

  拟议的发牌制度会涵盖实体形式及非实体形式的多用途储值支付工

具，单用途储值支付工具则不在规管之列。此外，为了确保只有与金融稳

定相关的支付工具才受监管，我们建议凡不涉及由用户付款或只有限定用

途的储值支付工具都不在监管之列。我们亦建议参照《银行业条例》中有



关「多用途储值卡」的现行制度，保留金管局在考虑相关工具对用户及香

港的支付系统或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后，豁免任何储值支付工具受监管的

权力，并可就豁免设定附加条件。 

 

  我们建议多用途储值支付工具的发牌准则包括：持牌人必须在香港设

有实体办事处；其主要业务必须是发行储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必须符合最

低持续资本要求；持牌人必须订立可以充分保障储值金额的措施，并且把

储值金额与发行人的其他资金分开保存；以及牌照拥有人及管理层必须为

适当人选并设立审慎风险管理的程序。 

 

  参照《银行业条例》下的「多用途储值卡」的现行制度，持牌银行会

视作已获发牌，以发行储值支付工具，作为其中一项业务。该项业务以及

持牌银行的其他银行业务，均须受金管局的持续监管。 

 

零售支付系统 

 

  广泛使用的零售支付系统必须安全和有效运作，才能使香港的日常经

济活动畅顺运行。鉴于现行《结算及交收系统条例》已监管大额结算及交

收系统，我们建议把现行制度适当地扩大以涵盖零售支付系统。 

 

  零售支付系统如在香港营运，或处理以港元或其他货币或其他相关兑

换媒介的零售支付交易，只要符合条例草案所订的准则，包括若某零售支

付系统如出现事故可能会对香港货币或金融的稳定，或对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的功能、公众信心、或日常商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金管局便可指

定该零售支付系统，以施加一系列审慎监管规定。 

 

  为确保系统安全稳健，指定零售支付系统须遵守相关的运作规则及有

关的风险管理及管控程序，确保系统内所持资料安全及完整等。 

 

金管局的监管及执法权力 

 

  为了使金管局能够履行监管的职能，我们建议在《结算及交收系统条

例》中订定条文，让金管局可以有效地持续监管持牌人及营运者，以及收

集资料、发出指示、施加运作规则、订立规例、发出指引及进行调查。 

 

  我们建议参照《银行业条例》和《结算及交收系统条例》下的现行刑

事制裁措施，为拟议监管制度制订相关的罪行条文。此外，我们亦建议订

定一系列民事制裁措施，赋权金管局因应该不当行为的性质及严重程度，



施加适当的处分。 

 

  为确保金管局在行使权力时受到制衡，我们建议扩大现有的结算及交

收系统上诉审裁处的职能，以涵盖对金管局就条例所作的相关决定而提出

的上诉。 

 

分阶段实施条例草案的安排 

 

  我们建议在本会通过条例草案后，分两阶段实施条例草案的条文。第

一阶段主要关于与申请及处理储值支付工具牌照，以及零售支付系统的指

定制度有关的条文，我们建议上述条文在《修订条例》刊宪时生效。第二

阶段主要关于触犯与拟议储值支付工具发牌制度有关的罪行的条文，有关

条文会在第一阶段生效一年后实施，让储值支付工具的发行人有足够时间

申请牌照，也让金管局有足够时间处理有关的牌照申请。 

 

公众咨询 

 

  在二零一三年五月，政府就立法建议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回

应者整体上支持各项政策目标及主要建议。回应者大多认为完善的监管环

境不但有助香港的零售支付产品及服务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提高使用者

对这些产品及服务的接受程度和信心。我们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发表咨询总

结，回应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代主席，我们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七日的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

上，向委员概述拟议监管制度的要点。对于政府计划在香港设立储值支付

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的监管框架，委员会表示支持。 

 

  我希望本会支持尽快通过条例草案，以建立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

系统的监管制度，使有关产品及系统更为安全稳健，从而加强公众的信心，

并进一步推动业界的创新发展，维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